內政部警政署   國家公園警察大隊為民服務白皮書
壹、本機關願景
    國家公園警察於世界級的優美環境中執勤，有其獨特性
，有別於一般警察機關，國家公園警察大隊之願景如下：
一、提昇專業素養及強化專業訓練

充實各項裝備，精實教育，落實訓練作為，強化外語、專業訓練與通識能力，提昇員警素質，使能充分發揮相關知能與裝備，圓滿達成任務。
二、落實單位管理功能及廉能效率

守法紀、講人權；時時惕厲反省、堅守崗位；清清白白的做人、正正當當的做事，並適時鼓舞同仁士氣。掌握工作重點，講求科技、時效、績效，順順利利的推行工作，圓圓滿滿的達成任務。
三、提供優質服務及主動積極為民謀福

對於園區內遊客，提供真心、熱忱、體貼及適時的對待，使其有「賓至如歸」的滿意感。對於當地居民，除依法行政外，應合理合法地維護當地居民的權益，促進警民良好關係。
四、妥善規劃勤務、加強環境保護及落實生態保育

搶救、保護園區內野生動物，防杜森林火災，取締濫墾、非法捕漁、狩獵、採集等行為，以「世界級的國家公園警察」為目標，配合各國家公園管理處落實生態保育，確保生物多樣性，維護自然資源永續發展。
貳、本大隊聯繫管道
 民眾對本大隊各單位有任何不滿意或興革意見，歡迎由下列方式通知，本大隊將虛心接受並儘速處理，並以能為民眾服務感到無比的榮幸。
	國家公園警察大隊
	台北市北投區陽明山新生街11號

	自動電話
	(02)28625341

	傳真電話
	(02)28625344

	本大隊電子信箱
	npp@npp.gov.tw


參、本大隊所屬各警察隊(小隊)地址、聯繫電話及民眾信箱一覽表
	警察隊名稱
	地址/信箱
	電話/傳真

	陽明山警察隊
	台北市北投區陽明山竹子湖路1－20號
	(02)28613609

	
	ymsnp@npp.gov.tw
	(02)28612914

	陽明山警察隊
新生小隊
	台北市北投區陽明山新生街11號
	(02)2862-5341#700

	
	P111@npp.gov.tw
	(02)28624796

	陽明山警察隊
陽明小隊
	臺北市北投區中興路12號
	(02)28624848

	
	P112@npp.gov.tw
	

	雪霸警察隊
	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水尾坪99號
	(037)996700

	
	ysnp@npp.gov.tw
	(037)996766

	雪霸警察隊
觀霧小隊
	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觀霧七鄰1-2號
	(037)276200

	
	P212@npp.gov.tw
	

	雪霸警察隊
武陵小隊
	台中縣和平鄉平等村武陵路7-10號
	(042)5901117

	
	P213@npp.gov.tw
	(042)5901115

	玉山警察隊
	南投縣水里鄉中山路一段300號之1 
	(049)2775110

	
	ysnp@npp.gov.tw
	(049)2772405

	玉山警察隊
塔塔加小隊
	南投縣水里鄉同富村太平巷150號
	(049)2702203

	
	P314@npp.gov.tw
	(049)702206

	玉山警察隊
梅山小隊
	高雄縣桃源鄉梅山村梅山巷52之3號
	(07)6866276

	
	P315@npp.gov.tw
	(07)6866277

	玉山警察隊

天池小隊
	高雄縣桃源鄉梅山村梅山巷64之1號
	(07)6780001

	
	P316@npp.gov.tw
	

	玉山警察隊

南安小隊
	花蓮縣卓溪鄉卓清村83之2號
	(03)8880900

	
	P317@npp.gov.tw
	(03)8888300

	墾丁警察隊
	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（路）272號
	(08)8861331

	
	ktnp@npp.gov.tw
	(08)8862040

	墾丁警察隊

後壁湖小隊
	屏東縣恆春鎮大光路79-41號
	(08)8866319

	
	P410@npp.gov.tw
	(08)8867710

	墾丁警察隊

九棚小隊
	屏東縣滿州鄉九棚村南仁路21號
	(08)8810207

	
	P411@npp.gov.tw
	(08)8810025

	太魯閣警察隊
	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富世路293號
	(038)621405

	
	trknp@npp.gov.tw
	(038)621411

	太魯閣警察隊

合歡小隊
	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關原19鄰10-1號
	(04)5991191

	
	P512@npp.gov.tw
	(04)5991203

	太魯閣警察隊

文山小隊
	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天祥路8號
	(03)8691202

	
	P513@npp.gov.tw
	

	金門警察隊
	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二段459號
	(082)324115

	
	kmnp@npp.gov.tw
	(082)372076

	金門警察隊

烈嶼小隊
	金門縣烈嶼鄉羅厝5之5號
	(082)364001

	
	P610@npp.gov.tw
	


肆、為民服務的項目
  一、勤務指揮中心24小時服務：
勤務指揮中心為警察勤務運作、指揮、通訊、管制的中樞，任何時候接獲民眾的報案電話，都會以最快速度，請警察同仁馳赴處理，務必於最短時間內到達現場，做到「民眾需要警察時，警察隨時在身邊」的服務。 

  二、報案三聯單及單一窗口受理報案為民眾解決報案之困擾 ：
要求所有員警熱心受、處理民眾的報案，澈底杜絕匿報積弊；要求受理報案單位，除應主動積極辦理外，更要講求服務態度，且不得讓報案人、被害人久候或站著等，貫徹為民服務之精神。
  三、設立網際網路便民服務網站（http://www.npp.gov.tw）： 

陳列本大隊之簡介、為民服務、各項查詢、人事簡訊、常用法令、圖片欣賞、本站導覽、常見問題、相關網站、報案專線、歷史訊息、民意信箱等資料，更提供最新消息、入山申請等服務。

  四、對於民眾陳情、建言之處理方式：
有關「人民陳情案件執行規定」公布在本大隊網站，各業務單位處理各項人民陳情案件，應隨到隨辦，不得超過三日，如案情較複雜案件，得先將處理情形函復陳情人或交查單位，如未能於期限內辦結者，應依分層負責簽請核准延長。

  五、其他相關服務項目：

（一）排除、濟助急難。

（二）救護傷患、自殺。

（三）拾得物、遺失物協尋及發還。

（四）保護酒醉及意識不清遊客。

（五）解答旅客詢問事項（含法律解說）。

（六）保護迷童、精神異常者。

（七）協尋失蹤兒童、翹家青少年、中輟生返家。

（八）協調地區慈善團體、社服單位關懷、濟助遊民。

（九）提供夜歸婦孺代叫計程車等安全服務。

（十）受理入山申請等。
伍、服務標準 

一、澈底落實執行以客為尊的服務信念，推行以二十四小時服務的單一窗口作業，提供便捷而舒適的服務。
二、對人民申請案件，力求簡化，縮短工作天數，提高服務速度。
三、本大隊要求所屬內、外勤各單位人員，對於民眾來電應儘速接聽(四響內接聽)，答話時應報單位或姓名並問好，結束對話時說再見或使用客氣語。承辦（接聽）人員必須語氣清晰和藹不厭其煩的為民眾解說，而且內容須詳盡並主動告知相關資訊。
四、指派專人主動蒐集各種傳播媒體及民眾反映意見，瞭解民隱。
五、對於民眾以各種方式所提出的陳情或建言（如郵寄、電話、傳真、E–MAIL等方式），本大隊各單位均應依限儘速處理。 
六、服務人員服裝儀容合宜，佩戴識別證，並落實代理人制度，如因公外出或請假，清楚告知職務代理人待辦事項。

陸、未來努力方向

國家公園事業為整體性之為民服務事業，除擔負生態保育使命外，更牽繫教育民眾之責任。故本大隊未來為民服務方向，不僅以提供免於恐懼之優良環境予民眾休閒，更將服務項目擴大到自然環境教育，使民眾至國家公園不但能身心鬆弛，更能從中學習更多自然法則與尊重自然之態度，成為素質優良之遊客；更期盼能從國家公園警察的服務中，進而促進社會祥和與進步。茲將本大隊未來努力方向列述如下：

一、因應二十一世紀「知識經濟時代」，加強本單位同仁充實智能與各項專業知識培訓工作，提昇服務層面。

二、全面資訊化的服務系統：
（一）配合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「建置公文G2B2C前置處理器（簡稱XML-Box）案」，建置本大隊公文交換系統案，推動本大隊與各警察隊間，電子公文交換系統，以縮短行政流程。
（二）配合行政院為達成公文國際化目標，實施橫式公文格式書寫，建置本大隊「文書編輯網路服務整合系統」案，將本大隊各單位公文製作整合在共通服務平台下完成作業。
（三）充實更新本大隊全球資訊網及建置各警察隊網站，提供遊客至國家公園遊憩所需各項資料，藉以提供安全環境，讓民眾有賓至如歸之感覺。
（四）善用社會資源，廣結民間力量，發揮急難救護成效。
（五）加強照護所轄偏遠山區居民及獨居老人為民服務工作，結合山區保育巡查勤務，實地前往山區了解生活現況及實際需求，定期追蹤訪查給予即時服務及照護。
（六）落實自然資源保育工作，達到永續發展之目標。

